
 

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教科書評選採購辦法 
 

一、依據： 

1. 中華民國 107年 4月 27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70037601B號令訂定之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教科圖書選用注意事項。 

2. 中華民國 113年 4月 18日新北教國字第 1130690345號，「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教科書選用注意事項修正規定」。 

3. 中華民國 113年 8月 26日新北教國字第 1131643065號，「新北市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評選採購教科書用書應行注意事項」。 

 

二、目的：為配合國民中學教科圖書開放政策，並依據本校教學專業、學生需求、民主參與

之原則，經一定採選程序，選出最適用之教科圖書，特別訂立本校評選採購辦法。 

 

三、評選成員與規範： 

（一） 書籍評選委員會組成與職掌： 

1. 課發會：每學年由設備組承辦相關業務，並將書籍評選流程與結果提交課發會。 

2. 領域書評會議：各領域教科書選用成員由領域召集人負責，各領域正式教師依

據專業參與評選。 

（二） 廉政倫理規範： 

1. 參與各版本教科用書編輯、總訂正、顧問或其他相關職務人員，不得擔任本委

員會成員。 

2. 教師參與教科書評選，屬刑法授權公務員身分，與教科書商具職務上利害關

係，應謹守「新北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拒受餽贈及邀宴，以保護自身

並維護教育形象。 

 

四、評選原則與程序 

（一） 評選原則 

1. 本校採用經教育部統一採購且審定合格、領有未逾使用期限執照之教科書。  

2. 版本內容須符合十二年國教精神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3. 同一學年度同一領域，除語文領域外，應採用同一版本。同一學習階段，以採

同一版本為原則；未選用同一版本者，應考量學生學習之延續性及銜接必要

性。 

4. 有特殊需求或依前款規定選用教科用書有困難者，應敘明理由，並考量教材銜

接問題，編選銜接教材及安排教學時間與銜接補救措施等，報新北市教育局備

查。 

5. 評選時必須考慮年級之連貫性及適用性，各領域教科書評審作業，需於一個月

前，公告選書程序及時間表。 

6. 各領域召集人應於評選時，邀請該領域全體正式教師參與教科書評選作業。  



7. 原住民教育之課程發展及教材編選，應尊重原住民族之意見，並邀請具原住民

族身分之代表參與規劃與設計。 

（二） 評選程序 

1. 每年五月一日起始得選用，並於五月三十一日前完成；開始選用前一個月，應

公告選用程序與時間表。 

2. 由設備組統整全領域選用書籍，並於指定場所公開陳列提供各領域正式教師參

閱。 

3. 各領域小組應就各種版本教科用書之課綱精神、圖文配置、內容規劃、發行專

業等項目進行評選。但不得要求出版商贈送商品。教科用書隨附之教具、教學

媒體及其他相關物品，不得納入評選項目，且應確認其為與課程或教學相關之

簡易軟、硬體器材，並依實際需要決定。 

4. 各領域依本校教科書評比表進行評選。  

5. 各領域教科用書應評選出至少三種版本，並明訂選用版本序位，說明其優缺

點，並記載於選用紀錄表上，惟該科（領域）教科用書少於三種版本時不在此

限。當議價不成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無法選用第一順位版本時，應依順位

序選用下依順位版本。 

6. 選用書單委由本校設備組代辦訂書，及總務代辦驗收與繳費等相關事宜。  

7. 教科書評選之選用紀錄表，各項相關資料或文件應依規定歸檔，並保存至少二

十年。 

 

五、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發布後實施。 

 

 

  



 

附件 1 

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教科書評比表 

     年級                  領域  評比教師簽名：                                                              

評比方式： 
1. 請將教科書（含課本及習作）一併評比，以求客觀公正。 
2. 每項請依【極佳：10分、佳：8~9分、尚可：5~7分、差：2~4分、極差：0~1分】給分，

最後再加成總分，滿分為 100分。 
3. 版本序位評定應以總分為依據，教師個人以總分最高者評定為第一順位，次高者為第二

順位，依此類推。 
4. 各領域內所有教師依其排定序位加總，數字最小者為第一順位(第一名)版本，依此類推。 
5. 本評比表由教務處提供給各學習領域教師，評比各版本教科書優缺點之用，請公正客觀

選擇最理想的版本。 

                                   

                          版本別  

                  分數   

         評比項目 版 版 版 版 

一、教材內容架構完整性，符合領域課程綱要(10%)。 
    

二、課本內容的周延性與適用性(10%)。 
    

三、領域課程設計彈性化、教材內容生活化(10%)。 
    

四、課本設計、繪圖、攝影、印刷、紙張、裝訂品質(10%)。 
    

五、課程內容涵蓋領域內各科比重的合適程度(10%)。 
    

六、領域教學內容編排適合性及課程重要概念完整性(10%)。 
    

七、教學指引內容的周延性及適用性(10%)。 
    

八、若附有習作，其例題的周延性及合適性(10%)。 
    

九、習作設計、繪圖、攝影、印刷、紙張、裝訂品質(10%)。 
    

十、課本與習作文字的流暢性與易讀性 (10%)。 
    

十一、其他(加減分)。 
    

總       分   ( 100分) 
    

序    位   ( 名 次 ) 
    

 



 

附件 2 

新 北 市 【   】 學 年 度 教 科 書 選 用 紀 錄 表  

  校名：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   年級：       領域別：      領域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地   點  

召 集 人  紀   錄  

出 席 人 員  

     

     

     

     

版 本 別 
內     容     分     析 

備  註 
優     點 缺     點 

    

    

    

    

經表決結果決定使用版本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 長  

 


